3.1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确定一家专业技术服务单位按照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正向优化指南(试行)》的通知（川自然资函[2025]267号）要求，开展苍溪县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年度更新及正向优化调整工作。
3.2采购内容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万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苍溪县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调整项目
	1.00（项）
	35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苍溪县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调整项目
	1.00（项）
	35万元
	固定总价
	无


3.3技术要求
为贯彻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做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监督管理，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建设并实行动态更新，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优化、生态改善”的原则优化调整并落实补划，逐步提高永久基本农田中优质耕地的比例，做到优化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平均图斑面积有上升，平均质量不降低，布局更加科学合理、集中连片。结合苍溪县实际情况，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一、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年度更新 
根据上级下达的不低于永久基本农田控制数1%的目标，完成全县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更新，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基础资料收集、编制方案、内外业分析、数据库建设、成果汇交等。
二、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 
（一）年度评估优化调整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年度体检，对确需对少量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进行优化调整的，编制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方案。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内业分析、外业核查、矢量制作、方案编制、资料收集、审核上报等。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配套设施建设优化调整 
对全县符合政策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必要的灌溉及排水设施、农村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进行永农优化调整。主要内容包括：对村级提交的调整数据必要的内外业核实、方案审核、系统录入、审核上报等。
（三）即时纠错 
对全县符合政策要求的因技术误差等原因将不符合划定要求的合法地块误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进行调整。主要内容包括：内业分析、外业核查、矢量制作、方案编制、资料收集、审核上报等。
三、服务范围
本项目工作范围为苍溪县31个乡镇，包括陵江镇、云峰镇、东青镇、白桥镇、五龙镇、永宁镇、鸳溪镇、三川镇、龙王镇、元坝镇、唤马镇、歧坪镇、白驿镇、漓江镇、文昌镇、岳东镇、石马镇、运山镇、东溪镇、高坡镇、龙山镇、亭子镇、百利镇、黄猫垭镇、河地镇、白鹤乡、浙水乡、月山乡、白山乡、彭店乡、桥溪乡，具体范围以苍溪县最新变更调查数据确定。
四、服务要求
★（一）成果要求
1、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的所有数据包成果。
2、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相关所有表册。
3、收集的所有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的纸质和佐证资料。
注：（1）所有成果移交采购人1份电子版和必要的纸质档原件，最终成果按最新上级文件提供相关资料为准。做好项目后续维护工作，做好永久基本农田省级系统的录入，并配合采购人使用成果和支持相关培训工作。
（2） 本项目要求中所列明的行业政策法规、技术标准、规范等可能出现过期、废除、引用错误等情形。如出现以上情形的，以国家或有关部门最新行业政策法规、技术标准、规范为准，均不影响采购文件、采购活动的有效性。
（二）后续服务要求：为采购人提供后续咨询、解答、修改等服务，接到采购人通知在30分钟内响应并为采购人提供解答、咨询、修改等服务。
（三）其他要求
1、人员要求
（1）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测绘类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2）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项目技术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测绘类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人员需具有测绘类初级及以上资格证书或测绘作业证。
2、服务能力要求
为提升本项目服务效率和质量，供应商需具有自2023年1月1日（含）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具有类似项目履约经验。
3、编制服务方案及后续服务方案要求
供应商应充分理解项目需求，针对本项目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包括：①技术方案（本项目的理解、技术路线）； ②项目管理方案（项目管理机构图、内部管理的职责分工）；③质量保证措施（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管控措施）； ④工期保障措施方案（工期进度安排、工期进度保障措施）；⑤保密制度与方案（保密制度、安全保密措施）；后续服务方案内容包括：①后期服务承诺；②后期服务体系；③后期服务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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